
附件3

返乡创新创业贷款政策

返乡创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可按规定程序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最高额度为1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个百分点以内的，由财政按规定贴息；贷款期满可展期1年，展期不贴息。

一、补贴对象

法定劳动年龄内，诚实守信，具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在自贡市范围内（含非本市户籍）创办的合法经济实体（含网店），其自筹资金不足（自筹资金不低于30%）的以下人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1）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2）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

（3）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4）刑满释放人员；

（5）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

（6）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7）返乡创业农民工；

（8）网络商户（所开“网店”应依托国家商务部和四川省商务厅公布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设立的电子商务平台；正常持续经营半年以上，申请贷款前半年内商品实物成功交易在1000笔以上，无违法违规交易行为）；

（9）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二、贷款额度

1.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对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创业的，可按合伙人数和人均不超过10万元额度发放贷款。

2.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额度由经办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三、贷款期限及贴息

1.个人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贷款利率可在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不超过2个百分点，给予第1年全额贴息、第2年贴息2/3、第3年贴息1/3。借款人提出展期且担保机构同意继续担保的，经办银行可展期1次，展期期限不超过1年，展期不贴息。

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首套住房贷款、购车贷款以外，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以户为单位）自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之日起向前追溯5年内，应没有商业银行其他贷款记录。若有商业银行贷款记录，但符合其他贷款条件的，可享受担保基金担保（在担保基金承受范围内），不享受财政贴息。

2.小微企业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贷款利率由经办银行根据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人协商确定。

符合贷款条件的小微企业，自行选择贴息或担保中的一项。若选择财政贴息，由财政部门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贴息；若选择担保基金担保，则不再享受财政部门贴息支持，不纳入贴息申报范围。

四、申报材料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报资料：

（一）相关身份证明材料

1.借款人身份证、户口簿及复印件；

2.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失业登记证》、残疾人提供《残疾证》、复员转业退役军人提供退出现役有效证件、刑满释放人员提供《释放证明书》、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网络商户提供交易记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提供《扶贫手册》及复印件；

3.借款人已婚的，提供配偶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

（二）借款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自贡市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附件1）；

（四）反担保材料：

1.若以第三方自然人或法人提供反担保的，出具反担保人签订的《第三方信用反担保书》（附件2）、《自贡市创业担保贷款反担保人工资收入证明及扣款承诺》（附件3）；第三方自然人为反担保人的，应为本市辖区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国有控股企业正式员工；第三方法人为反担保人的，应为上市公司或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或区级以上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

2.若以动产或不动产抵押、质押作为反担保的，应提供：

（1）有权处理人同意抵押、质押的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2）抵押、质押物所有权或使用权证书及复印件；

3.若以核心龙头企业或大型企业获得的应收账款为质押作为反担保的，应提供：

（1）与核心龙头企业或大型企业企业签订的合同原件；

（2）核心龙头企业或大型企业（主要指上市公司或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或区级以上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2）企业法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3）新招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的《就业失业登记证》、残疾人的《残疾证》、复员转业退役军人的退出现役有效证件、刑满释放人员的《释放证明书》、高校毕业生的《毕业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扶贫手册》及复印件；

（4）职工花名册（企业盖章）；

（5）企业与新招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复印件；

（6）企业支付工资凭证（工资表）及复印件；

（7）为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证；

（8）《自贡市小微企业审核表》。

五、申报程序

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向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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